
琴岛e保项目产品方案

项目名称 “琴 岛 e 保 ”

险种名称 国寿美好生活团体医疗保险(惠民版)

条款备

案号 中国人寿〔2020〕医疗保险 240 号

保费标准

1.基础方案：139 元/人/年；大学生 99 元/人/

年；父母均参保未成年儿童 99 元/年(一家人

需在同一订单);父母均参保本保单年度新生

儿免费参保(新生儿是指 202 5 年 7 月 1

日 0 时 至 202 6 年 6 月 30 日 24 时期间

出生);二位新保参保人同一订单 136 元/人；三

位及以上新保参保人同一订单 133 元/人。

2.可选方案 A:30 元/人。
3.可选方案 B:30 元/人。

保险期间 2025 年 7 月 1 日-2026 年 6 月 30 日

参保人群 青岛市社会医疗保险参保人

投保年龄 不限

职业类型 不限

等待期 不限

保障责任

责任一：医保范围内补充医疗保障和范围外自费部分住院补充医疗保
障：1.被保险人因疾病或意外按规定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或因门诊慢
特病按规定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治疗发生的个人负担的、符合基本医
疗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内的医疗费用（即医保目录内甲类及
乙类费用，超限额以上费用除外）。2.被保险人因疾病或意外按规定
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在治疗医院（不含药店购买）发生的，合理治
疗所需的医保目录外且已列入正面清单的药品费用(2000 种）。3.被
保险人因疾病或意外按规定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在治疗医院（不含
药店购买）发生的，合理治疗所需的医保目录内耗材超医保支付标准
以上部分的费用。4.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恶性肿瘤在具备质子、
重离子治疗资质的医疗机构内接受质子、重离子治疗的，合理且必要
的定位及制定放疗计划费用，以及实施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费用(不
包括床位费、化疗费等其他费用)。
责任二：特药/特材及罕见病药品医疗保障：1.被保险人因患恶性肿瘤
等重特大疾病按规定在青岛市定点医疗机构诊疗，由具有该类疾病诊
疗资质的责任医师实施治疗所发生的列入正面清单的特药/特材（18
种特药、2 种特材）费用。2.被保险人因患罕见病按规定在青岛市定



点医疗机构诊疗，由具有该类疾病诊疗资质的责任医师实施治疗所发
生的列入正面清单的罕见病药品（6 种）费用。3.被保险人因患恶性
肿瘤等重特大疾病按规定在青岛市定点医疗机构诊疗，由具有该类疾
病诊疗资质的责任医师实施治疗所发生指定的 CAR-T 治疗药品（2 种）
费用。
责任三：院内医疗费用超额补偿保障：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疾

病或意外按规定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或因门诊慢特病按规定在定点医

疗机构门诊治疗期间，发生符合本产品责任一范围内的费用，经基本

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再救助等医保基金报销、本产

品责任一报销后，剩余个人负担的费用总和超过本责任起付线以上的

部分再予以补偿。
可选方案 A 互联网门诊责任：被保险人所患病症符合《琴岛 e 保互联
网门诊指定病症》范围，在指定互联网医院发生的，符合条件的互联
网门诊指定药品费用。同时提供免费不限次的线上问诊服务。药品 2100
余种，含 10 余种特定药品。
可选方案B重大疾病住院津贴：被保险人因首次罹患约定的 28 种重大
疾病，在青岛市二级以上(含二级)定点公立医疗机构普通部住院治疗
的，按每次实际住院天数，扣除约定的每次重大疾病住院免赔天数后，
向被保险人给付重疾住院护理津贴保险金。

保险金额

责任一：260 万元保额(质子重离子治疗限额 10 万);责任二：50 万元

保额(罕见病药品单品限额 30 万);责任三：20 万；可选方案 A:6000

元保额(单次最高 500 元);可选方案 B:6000 元保额。

免赔额
责任一：年度累计免赔额 2.5 万(连续参保降至 1.2 万);责任二：年度

累计免赔额 1 万；责任三：年度累计免赔额 6 万；可选方案 A:起付线

0元，人/月/1 次；可选方案 B:免赔 5天/次住院。

赔付比例

责任一：1.2 万-2.5 万，报销比例 10%(仅连续参保可享);2.5 万-5 万：
50%(既往症为 30%),5 万以上：80%(既往症为 60%);责任二：50%(新保
既往症不赔付);责任三：10%；可选方案 A:普通药：首次 90%，非首次
70%；特定药品：首次 60%，非首次 40%；可选方 B:300 元/天。

如合作产品方案内容发生变动，以琴岛 e 保微信公众号公布内

容为




